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70號

原      告  琦豐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祿貴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董彥苹律師

被      告  柏宇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宜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柒佰肆拾捌萬陸仟貳佰柒拾伍元，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貳佰伍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第22條

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03、

117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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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5月21日與新竹市政府簽訂「新竹

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

約)，承攬新竹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之施作

（下稱系爭工程）。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簽訂工程合約書

(下稱系爭機電契約)，約定由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其中機電工

程部分（下稱系爭機電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

億3,200萬5,250元，採含供料總價承包施作，伊應分4期先

給付系爭機電工程總價10%之訂金1,320萬元。其後因系爭工

程工地用水問題，伊遂就系爭機電工程追加委託被告於系爭

工程工地增設3T水塔及1HP恆壓馬達等工項(下稱系爭臨時給

排水工程），工程費用含稅為56萬8,050元。兩造另於同年5

月18日簽訂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水電契約)，約定由被告另

施作系爭工程其中臨時水電工程部分（下稱系爭臨時水電工

程），工程總價為448萬7,550元，採總價承攬並依實作數量

結算，伊則先須給付總工程50%含稅預付款224萬3,775元。

伊已分別於110年4月30日、同年8月25日、111年1月11日及

同年2月28日分別給付被告390萬元、200萬元、350萬元及38

0萬元，共計1,320萬元（計算式：390萬元＋200萬元＋350

萬元＋380萬元＝1,320萬元）系爭機電工程訂金；給付被告

26萬2,500元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訂金，及給付被告系爭

臨時水電工程預付款224萬3,775元，以上總計1,570萬6,275

元（計算式：1,320萬元＋26萬2,500元＋224萬3,775元＝1,

570萬6,275元）。詎被告自111年8月26日提送BS版及B2F版

機電施工圖(第一版)予業主新竹市政府審查起，至112年3月

7日提出B2F機電施工圖(第六版)止，歷經193天仍未能審查

通過，後續亦未再修正提送，致後續工程未能施作，新竹市

政府乃於112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本件因可歸責於被告

之事由致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水電工程延誤履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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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度落後達10%以上，且被告自接獲伊書面通知次日起5

日內仍未為改善，伊乃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8條第2項第1款，

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2項第2、3、7、8款、第3項之約定，

終止系爭機電契約、系爭水電契約，又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

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

作，其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

電工程所受領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

因，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上開款項。另因

被告未依約施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

臨時水電工程，致系爭工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限達165

天，伊得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部分請求被告

給付依逾期天數按系爭機電工程工程款千分之一計付之違約

金2,178萬元（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

元），爰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系爭

水電契約第20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48萬6,275元（計算式：1,570萬

6,275元＋2,178萬元＝3,748萬6,275元）等語。並聲明：

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機電契

約、報價單、系爭水電契約、系爭機電工程估驗計價單、支

票領取簽收單、統一發票、支票、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估驗

計價單、系爭臨時水電工程估驗計價單、公示送達聲請狀、

新竹市政府函、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關資料、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裁定、系爭工程概算總表及詳細價目表、新竹市政府

營繕工程估驗表（第二期、第三期）、估驗總表、估驗明細

表、工程數量計算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16、241、2

59-522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

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雖因其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依法不視同其係自認，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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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原告舉證如前，被告亦未積極

舉證證明其確有施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

系爭臨時水電工程，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四、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90

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主張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

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作，其就上開工程不得依民法第490

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承攬報酬，被告已

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

所受領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因之事

實為可採，業如前述，則其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返還工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自屬有據。　　

五、次按「乙（即被告，以下同）、丙雙方倘不依照合約規定期

限完工或不照配合性工程之階段性期限時，按逾期之日數，

每逾期一日乙、丙雙方應賠償甲方（即原告）總工程款或階

段性工程之工程款至少千分之三以上之罰款做為懲罰性之違

約金」此據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明確（見本院卷

第97頁），足見倘被告未依系爭機電契約約定期限完工，應

按逾期日數以總工程款3�計付應賠償之違約金。本件因被告

未施作系爭機電工程，致系爭工程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

限計165日，有新竹市政府函文2紙、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

關資料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213-216頁、第241頁），被告

自應給付按逾期日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3�計付之違約金。則

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另請求被告部分給

付按逾期天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1�計付之懲罰性違約金2,17

8萬元（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元），

亦有理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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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應返還之工程訂金、預

付款及應賠償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3,748萬6,275元之債務屬

金錢之債，給付無確定期限，被告應自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

起負遲延責任。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25日寄存送

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1頁），

被告應自113年5月6日起負遲延責任無疑。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

項，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又其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為假執行，

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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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70號
原      告  琦豐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祿貴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董彥苹律師
被      告  柏宇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宜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柒佰肆拾捌萬陸仟貳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貳佰伍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第22條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03、117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5月21日與新竹市政府簽訂「新竹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承攬新竹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之施作（下稱系爭工程）。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簽訂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機電契約)，約定由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其中機電工程部分（下稱系爭機電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億3,200萬5,250元，採含供料總價承包施作，伊應分4期先給付系爭機電工程總價10%之訂金1,320萬元。其後因系爭工程工地用水問題，伊遂就系爭機電工程追加委託被告於系爭工程工地增設3T水塔及1HP恆壓馬達等工項(下稱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工程費用含稅為56萬8,050元。兩造另於同年5月18日簽訂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水電契約)，約定由被告另施作系爭工程其中臨時水電工程部分（下稱系爭臨時水電工程），工程總價為448萬7,550元，採總價承攬並依實作數量結算，伊則先須給付總工程50%含稅預付款224萬3,775元。伊已分別於110年4月30日、同年8月25日、111年1月11日及同年2月28日分別給付被告390萬元、200萬元、350萬元及380萬元，共計1,320萬元（計算式：390萬元＋200萬元＋350萬元＋380萬元＝1,320萬元）系爭機電工程訂金；給付被告26萬2,500元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訂金，及給付被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預付款224萬3,775元，以上總計1,570萬6,275元（計算式：1,320萬元＋26萬2,500元＋224萬3,775元＝1,570萬6,275元）。詎被告自111年8月26日提送BS版及B2F版機電施工圖(第一版)予業主新竹市政府審查起，至112年3月7日提出B2F機電施工圖(第六版)止，歷經193天仍未能審查通過，後續亦未再修正提送，致後續工程未能施作，新竹市政府乃於112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本件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水電工程延誤履約期限，工程進度落後達10%以上，且被告自接獲伊書面通知次日起5日內仍未為改善，伊乃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8條第2項第1款，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2項第2、3、7、8款、第3項之約定，終止系爭機電契約、系爭水電契約，又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作，其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所受領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上開款項。另因被告未依約施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致系爭工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限達165天，伊得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部分請求被告給付依逾期天數按系爭機電工程工程款千分之一計付之違約金2,178萬元（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元），爰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48萬6,275元（計算式：1,570萬6,275元＋2,178萬元＝3,748萬6,275元）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機電契約、報價單、系爭水電契約、系爭機電工程估驗計價單、支票領取簽收單、統一發票、支票、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估驗計價單、系爭臨時水電工程估驗計價單、公示送達聲請狀、新竹市政府函、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關資料、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裁定、系爭工程概算總表及詳細價目表、新竹市政府營繕工程估驗表（第二期、第三期）、估驗總表、估驗明細表、工程數量計算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16、241、259-522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雖因其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依法不視同其係自認，惟因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原告舉證如前，被告亦未積極舉證證明其確有施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四、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作，其就上開工程不得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承攬報酬，被告已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所受領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因之事實為可採，業如前述，則其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工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自屬有據。　　
五、次按「乙（即被告，以下同）、丙雙方倘不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或不照配合性工程之階段性期限時，按逾期之日數，每逾期一日乙、丙雙方應賠償甲方（即原告）總工程款或階段性工程之工程款至少千分之三以上之罰款做為懲罰性之違約金」此據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明確（見本院卷第97頁），足見倘被告未依系爭機電契約約定期限完工，應按逾期日數以總工程款3‰計付應賠償之違約金。本件因被告未施作系爭機電工程，致系爭工程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限計165日，有新竹市政府函文2紙、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關資料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213-216頁、第241頁），被告自應給付按逾期日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3‰計付之違約金。則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另請求被告部分給付按逾期天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1‰計付之懲罰性違約金2,178萬元（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元），亦有理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應返還之工程訂金、預付款及應賠償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3,748萬6,275元之債務屬金錢之債，給付無確定期限，被告應自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25日寄存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1頁），被告應自113年5月6日起負遲延責任無疑。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其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70號
原      告  琦豐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祿貴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董彥苹律師
被      告  柏宇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宜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柒佰肆拾捌萬陸仟貳佰柒拾伍元，及
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貳佰伍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第22條
    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03、
    117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
    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5月21日與新竹市政府簽訂「新竹
    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
    ，承攬新竹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之施作（下
    稱系爭工程）。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簽訂工程合約書(下
    稱系爭機電契約)，約定由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其中機電工程
    部分（下稱系爭機電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億3
    ,200萬5,250元，採含供料總價承包施作，伊應分4期先給付
    系爭機電工程總價10%之訂金1,320萬元。其後因系爭工程工
    地用水問題，伊遂就系爭機電工程追加委託被告於系爭工程
    工地增設3T水塔及1HP恆壓馬達等工項(下稱系爭臨時給排水
    工程），工程費用含稅為56萬8,050元。兩造另於同年5月18
    日簽訂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水電契約)，約定由被告另施作
    系爭工程其中臨時水電工程部分（下稱系爭臨時水電工程）
    ，工程總價為448萬7,550元，採總價承攬並依實作數量結算
    ，伊則先須給付總工程50%含稅預付款224萬3,775元。伊已
    分別於110年4月30日、同年8月25日、111年1月11日及同年2
    月28日分別給付被告390萬元、200萬元、350萬元及380萬元
    ，共計1,320萬元（計算式：390萬元＋200萬元＋350萬元＋380
    萬元＝1,320萬元）系爭機電工程訂金；給付被告26萬2,500
    元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訂金，及給付被告系爭臨時水電工
    程預付款224萬3,775元，以上總計1,570萬6,275元（計算式
    ：1,320萬元＋26萬2,500元＋224萬3,775元＝1,570萬6,275元
    ）。詎被告自111年8月26日提送BS版及B2F版機電施工圖(第
    一版)予業主新竹市政府審查起，至112年3月7日提出B2F機
    電施工圖(第六版)止，歷經193天仍未能審查通過，後續亦
    未再修正提送，致後續工程未能施作，新竹市政府乃於112
    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本件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系
    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水電工程延誤履約期限，工程進度落
    後達10%以上，且被告自接獲伊書面通知次日起5日內仍未為
    改善，伊乃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8條第2項第1款，系爭水電契
    約第20條第2項第2、3、7、8款、第3項之約定，終止系爭機
    電契約、系爭水電契約，又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
    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作，其就系爭
    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所受領
    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應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上開款項。另因被告未依約施
    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
    ，致系爭工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限達165天，伊得依系
    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部分請求被告給付依逾期天
    數按系爭機電工程工程款千分之一計付之違約金2,178萬元
    （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元），爰依系
    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系爭水電契約第20
    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
    被告給付3,748萬6,275元（計算式：1,570萬6,275元＋2,178
    萬元＝3,748萬6,275元）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
    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機電契約
    、報價單、系爭水電契約、系爭機電工程估驗計價單、支票
    領取簽收單、統一發票、支票、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估驗計
    價單、系爭臨時水電工程估驗計價單、公示送達聲請狀、新
    竹市政府函、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關資料、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裁定、系爭工程概算總表及詳細價目表、新竹市政府營
    繕工程估驗表（第二期、第三期）、估驗總表、估驗明細表
    、工程數量計算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16、241、259
    -522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雖因其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依法不視同其係自認，惟因
    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原告舉證如前，被告亦未積極舉
    證證明其確有施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
    爭臨時水電工程，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四、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90
    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主張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
    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作，其就上開工程不得依民法第490
    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承攬報酬，被告已
    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
    所受領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因之事
    實為可採，業如前述，則其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返還工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自屬有據。　　
五、次按「乙（即被告，以下同）、丙雙方倘不依照合約規定期
    限完工或不照配合性工程之階段性期限時，按逾期之日數，
    每逾期一日乙、丙雙方應賠償甲方（即原告）總工程款或階
    段性工程之工程款至少千分之三以上之罰款做為懲罰性之違
    約金」此據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明確（見本院卷
    第97頁），足見倘被告未依系爭機電契約約定期限完工，應
    按逾期日數以總工程款3‰計付應賠償之違約金。本件因被告
    未施作系爭機電工程，致系爭工程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
    限計165日，有新竹市政府函文2紙、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
    關資料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213-216頁、第241頁），被告
    自應給付按逾期日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3‰計付之違約金。則
    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另請求被告部分給
    付按逾期天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1‰計付之懲罰性違約金2,17
    8萬元（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元），亦
    有理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應返還之工程訂金、預
    付款及應賠償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3,748萬6,275元之債務屬
    金錢之債，給付無確定期限，被告應自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
    起負遲延責任。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25日寄存送
    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1頁），
    被告應自113年5月6日起負遲延責任無疑。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
    ，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民
    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又其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為假執行，核
    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字第70號
原      告  琦豐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祿貴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董彥苹律師
被      告  柏宇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宜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工程款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仟柒佰肆拾捌萬陸仟貳佰柒拾伍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仟貳佰伍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第22條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03、117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伊於民國109年5月21日與新竹市政府簽訂「新竹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承攬新竹國際展演中心暨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之施作（下稱系爭工程）。嗣兩造於111年1月13日簽訂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機電契約)，約定由被告施作系爭工程其中機電工程部分（下稱系爭機電工程），工程總價為新臺幣(下同)1億3,200萬5,250元，採含供料總價承包施作，伊應分4期先給付系爭機電工程總價10%之訂金1,320萬元。其後因系爭工程工地用水問題，伊遂就系爭機電工程追加委託被告於系爭工程工地增設3T水塔及1HP恆壓馬達等工項(下稱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工程費用含稅為56萬8,050元。兩造另於同年5月18日簽訂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水電契約)，約定由被告另施作系爭工程其中臨時水電工程部分（下稱系爭臨時水電工程），工程總價為448萬7,550元，採總價承攬並依實作數量結算，伊則先須給付總工程50%含稅預付款224萬3,775元。伊已分別於110年4月30日、同年8月25日、111年1月11日及同年2月28日分別給付被告390萬元、200萬元、350萬元及380萬元，共計1,320萬元（計算式：390萬元＋200萬元＋350萬元＋380萬元＝1,320萬元）系爭機電工程訂金；給付被告26萬2,500元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訂金，及給付被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預付款224萬3,775元，以上總計1,570萬6,275元（計算式：1,320萬元＋26萬2,500元＋224萬3,775元＝1,570萬6,275元）。詎被告自111年8月26日提送BS版及B2F版機電施工圖(第一版)予業主新竹市政府審查起，至112年3月7日提出B2F機電施工圖(第六版)止，歷經193天仍未能審查通過，後續亦未再修正提送，致後續工程未能施作，新竹市政府乃於112年5月17日終止系爭契約。本件因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致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水電工程延誤履約期限，工程進度落後達10%以上，且被告自接獲伊書面通知次日起5日內仍未為改善，伊乃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8條第2項第1款，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2項第2、3、7、8款、第3項之約定，終止系爭機電契約、系爭水電契約，又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作，其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所受領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如數返還上開款項。另因被告未依約施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致系爭工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限達165天，伊得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部分請求被告給付依逾期天數按系爭機電工程工程款千分之一計付之違約金2,178萬元（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元），爰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748萬6,275元（計算式：1,570萬6,275元＋2,178萬元＝3,748萬6,275元）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系爭機電契約、報價單、系爭水電契約、系爭機電工程估驗計價單、支票領取簽收單、統一發票、支票、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估驗計價單、系爭臨時水電工程估驗計價單、公示送達聲請狀、新竹市政府函、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關資料、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裁定、系爭工程概算總表及詳細價目表、新竹市政府營繕工程估驗表（第二期、第三期）、估驗總表、估驗明細表、工程數量計算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216、241、259-522頁），核屬相符；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雖因其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依法不視同其係自認，惟因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原告舉證如前，被告亦未積極舉證證明其確有施作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採。
四、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進行任何施作，其就上開工程不得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規定，請求給付承攬報酬，被告已就系爭機電工程、系爭臨時給排水工程及系爭臨時水電工程所受領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係無法律上原因之事實為可採，業如前述，則其依民法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工程訂金及預付款1,570萬6,275元，自屬有據。　　
五、次按「乙（即被告，以下同）、丙雙方倘不依照合約規定期限完工或不照配合性工程之階段性期限時，按逾期之日數，每逾期一日乙、丙雙方應賠償甲方（即原告）總工程款或階段性工程之工程款至少千分之三以上之罰款做為懲罰性之違約金」此據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明確（見本院卷第97頁），足見倘被告未依系爭機電契約約定期限完工，應按逾期日數以總工程款3‰計付應賠償之違約金。本件因被告未施作系爭機電工程，致系爭工程之停車場部分延誤履約期限計165日，有新竹市政府函文2紙、政府電子採購網刊登機關資料在卷為證（見本院卷第213-216頁、第241頁），被告自應給付按逾期日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3‰計付之違約金。則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約定，另請求被告部分給付按逾期天數以系爭機電工程款1‰計付之懲罰性違約金2,178萬元（計算式：1億3,200萬元×1‰×165天＝2,178萬元），亦有理由。
六、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應返還之工程訂金、預付款及應賠償之懲罰性違約金共計3,748萬6,275元之債務屬金錢之債，給付無確定期限，被告應自收受起訴狀繕本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4月25日寄存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31頁），被告應自113年5月6日起負遲延責任無疑。
七、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機電契約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4項，系爭水電契約第20條第3項、第4項第6、7、8款約定及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其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准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所提其餘攻擊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工程法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